附件1：

嘉兴大学青年教师助讲培养计划表

	培养对象姓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入职本校时间
	年  月
	入职本校前的高校教学经历
	

	拟任教专业
	
	研究领域
	

	毕业学校、所学专业、学位、毕业时间
	

	非高校工作经历、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名称及颁发单位
	

	指导教师姓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职  称
	
	所在部门及职务
	

	任教专业
	
	主要担任课程
	

	本校任教年限
	
	研究领域
	

	培养计划内容：

（一）培养对象拟完成的助讲培养工作（由青年教师填写）
（按照以下6项内容逐项填写，每项计划请写清楚内容及其开始和结束时间等）
1.参加岗前培训计划（省教育厅组织）；

2.参加教学研讨、观摩活动和科研学术活动计划；

3.计划承担的教学辅助环节工作（如辅导、答疑、批改作业、讲解习题课等）；4.试讲计划（试讲课时不超过4课时，含教学过关考核课时）

5.跟听指导教师所授课程的计划（含课程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班级等）
6.接受指导教师其他方面指导的计划



	（二）指导教师拟完成的指导工作（由青年教师与指导教师协商确定）
（按照以下6项内容逐项填写，每项计划请写清楚内容及其开始和结束时间等）
1.指导教师对青年教师的师德修养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计划
2.对青年教师的教学基本技能训练计划（含训练的内容，实施的手段和步骤等）
3.对青年教师教学准备工作的指导计划（含备课、编写教案或讲义、教学基本文件准备等）
4.对青年教师教学环节规范的指导计划（如讲授、出卷、阅卷等）
5.对青年教师试讲的指导计划
6.对青年教师发展的其它指导计划（如科学研究、教学研究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等）
指导教师签名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	基层教学组织对培养计划的意见
	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	所在单位对培养计划的意见
	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校审核意见
	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四份，学院加盖公章后统一送至教师发展中心，教师发展中心形式审查合格后返回三份，其中一份学院留存，一份指导教师留存，另一份由青年教师粘贴在《嘉兴大学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工作记录本》第3页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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